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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四会咨字【2025】 024号

2025 年商洛市妇幼保健院医疗服务能力提升

专项债券项目评价报告

我们接受委托，对商洛市妇幼保健院编制的《2025年商洛市妇幼保健院医疗服

务能力提升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》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。

我们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

3111号——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》以及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（财

预〔2016〕155号）、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

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7〕89号）等进行评价。商洛市妇幼保健院对实施方案

中收益预测及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。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。

2017年财政部公布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

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7〕89号），提出在法定专项债务限额内，各地方按照

各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项目分类发行专项债券，着力发展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

平衡的专项债券品种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第三十五条规定，经国务院批准

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，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

限额内，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。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

理办法》（财预〔2016〕155号）第四条规定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政府为专项债

券的发行主体，具体发行工作由省财政部门负责。省政府依法承担专项债券的发行、

管理及还本付息责任。商洛市妇幼保健院医疗服务能力提升项目专项债券即依据上

述规定发行。

根据我们对实施方案中融资平衡方案及相关收益、支出假设证据的分析、审核，

我们认为这些假设为预测提供了合理基础。我们认为，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假

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，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

报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